
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
部本发〔2024〕008 号

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工科试验班（医学类）专业

类准入实施细则

根据学校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、《哈尔滨

工业大学本科生专业选择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为了保证转专业学

生的权益以及转专业之后的课程学习能更好地衔接，并使其顺利完

成学业，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结合学

部办学条件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与程

序。

（二）做到政策透明、计划透明、结果透明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勤学上进，品行优良，无任何违法违纪处分

记录。

（二）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

成果记录。



（三）高考科类为理科或综合改革选考“物理”的学生，不接

收文史类学生。有生命科学、生物医学工程特殊专长学生优先。

（四）完成大一学年全部课程，平均学分绩不低于 80 分且在原

专业（集群/类）排名前 50%，具有较好的数学基础和高级语言程序

设计知识储备。

三、接收计划

每年根据学校招生要求以及办学规模、师资力量、教学条件等

确定可接收人数。

四、工作流程及录取原则

（一）成立专业类准入考评专家组和监督组，考评专家组组长

由学部教学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担任，考评专家组成员由学部教学

委员会成员、学部纪检委员和学工书记组成。

（二）考评专家组根据报名情况对申报转入学生进行初选，确

定参加面试学生名单，参加面试学生人数为本专业可接收人数的

120%。初选依据为学生平均学分绩在各自专业（集群/类）排名的相

对百分数。对特殊专长学生，由考评专家组根据学生提供的佐证材

料情况确定是否参加面试。

（三）录取原则：面试成绩 25 分以上且综合考评成绩 90 分以

上的学生，依据综合考评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择优录取；第一

志愿人数未达到额定接收人数的情况下招收第二志愿学生。

（四）综合考评成绩包括：平均学分绩 100 分+面试成绩 45分+

专业（集群/类）排名成绩 5 分=150分[综合考评表（含特殊专长）见

附录 1]。



面试成绩满分 45 分，分布如下：

1、专业素质和能力（满分 20分）

（1）对原专业（集群/类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情况（满分 5

分）；

（2）外语水平和能力(满分 5 分)；

（3）对本专业类的了解情况（满分 10 分）。

2、综合素质和能力(满分 25 分)

（1）思想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等、兴趣爱好等（满分 5 分）；

（2）人文素养、心理素质、举止、表达和礼仪等（满分 20 分）。

（五）不参加面试者，取消转入资格。

（六）若学生出现成绩和佐证材料造假等不端行为，取消转入

资格。

（七）公布拟录取名单，公示期为 3 天。若在公示期内对录取

结果有异议，可提出书面申请，由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教学委员会

进行审核裁定。

（八）将拟录取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本科生院审批。

（九）为获批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学生办理相关手续。

五、原专业（集群/类）第一学年学分绩认定及课程补修说明

（一）学生自愿选择是否降级学习，如不降级，毕业审核以完

成原专业（集群/类）第一学年课程为准，同时完成要求补修的课程。

推免工作中，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认定以原专业（集群/类）第一学

年平均学分绩计算为准。

（二）转入学生若不降级学习，则由教学副主任根据学生第一





附录 1：入学一年后接收转专业学生综合考评表

考评内容 得分

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（满分 100分）

面试成绩（满分 45分）

1）专业素质和能力（满分 20 分）

①对原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情况（满分 5 分）；

②外语水平和能力（满分 5 分）；

③对本专业的情况了解（满分 10 分）；

2）综合素质和能力(满分 25 分)

①思想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等、兴趣爱好等（满分 5 分）；

②人文素养、心理素质、举止、表达和礼仪等（满分 20 分）

专业（集群/类）排名成绩（满分 5 分），计算原则：

前 5%（含）：5 分

5%（不含）~10%（含）：4 分

10%（不含）~15%（含）：3 分

15%（不含）~20%（含）：2 分

20%（不含）~25%（含）：1 分

25%之后 ：0 分

考生姓名
原专业（集群/

类）名称

综合考评成

绩

问

答

记

录

注：1、表格不够可另加附页；
2、面试组成员应在问答记录栏内记录本人与考生的现场问答情况；
3、考生成绩根据考生面试过程中的所有问答情况综合打分；
4、此表默认为两页，正反面打印

面试专家签名：

面试时间：


